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管理办法》

制度修订说明

修订

类型
原编号 原条款内容 现编号 现条款内容 修订原因

修订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审计署关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中华

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

施条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修订）》等

相关法律规定，结合

公司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审计署关

于内部审计工作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

审计法实施条例》《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2025 年修订）》《上市公司章程指

引（证监会 2025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规定，

结合公司实际，制定本办法。

《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主

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和《上

市公司章程指

引》于 2025 年

修订。

修订 第六条

第六条 公司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审计

委员会成员由五名董事组成，独立董事应当

过半数，委员中至少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专业

会计人士。

审计委员会设主任委员（召集人）一名，由

独立董事委员担任，应为熟悉财务金融的专

业人士。主任委员负责主持委员会工作，主

任委员由董事会在委员会委员内直接选举

产生。

第六条

审计委员会的人员组成情况和职责权限详见

《海南海峡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专门委

员会议事规则》。

《上市公司章

程指引（证监

会 2025 年修

订）》规定公

司应在章程中

明确审计委员

会的设置，且

参考《海南海

峡航运股份有



公司审计部门为审计委员会日常办事机构，

负责日常工作联络和会议组织等工作。

限公司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议

事规则》修订。

修订 第七条

第七条 审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权限：

（一）审核公司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

报告，审议公司的会计政策及其变动并向董

事会提出意见。

（二）向董事会提出聘用或者解聘会计师事

务所及其报酬的建议，与外部审计机构保持

良好沟通。

（三）审议公司年度内部审计计划、外部审

计机构财务决算审计计划，研究重大审计结

论和整改工作，推动审计成果运用。

（四）督导公司内部审计制度的制订及实

施，并对相关制度和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评

估。

（五）评价内部审计部门工作成效。

（六）督导审计部门每半年对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提供担保、关联交易、证券投资与衍

生品交易、提供财务资助、购买或者出售资

产、对外投资等重大事件的实施情况进行检

第七条

内部审计部门在对公司业务活动、风险管理、

内部控制、财务信息监督检查过程中，接受

审计委员会的监督指导。

《上市公司章

程指引（证监

会 2025 年修

订）》规定公

司应在章程中

明确审计委员

会的职责及其

与内部审计部

门的关系



查；公司大额资金往来以及与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关联人资金往来情况。

（七）审计委员会应配合监事会的监事审计

活动。

（八）法律法规、交易所有关规定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删去 第八条

内部审计部门对审计委员会负责，向审计委

员会报告工作。

参考《海南海

峡航运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会

专门委员会议

事规则》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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